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纺织厂噪声对新工人听力影响的 3年动态观察
A three years follow-up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oise in new female textile work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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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观察到新入厂纺织女工第 1 年高频听力损伤患病

率较高 , 第 2 年下降 , 第 3 年上升 (恢复至第 1 年水平)。讨

论了造成这样现象各种可能的原因 , 并提出早期噪声暴露阶

段的听阈测定值作为基线数据在噪声防治工作中的意义值得

进一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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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研究噪声与听力损伤关系多采用现况调查方法 , 将

新老工人混在一起观察和分析 , 无法从新工人入厂开始了解

其接触噪声后听力改变的动态变化规律。本文采用队列研究

设计 , 通过对多个断面的动态观察 , 了解新工人入厂后3 年中

听力的变化 , 为噪声防治提供新的基础资料。

1　对象与方法

选择 129名刚入纺织厂的女工和 49 名新入学的女大学生

为研究对象。 通过问卷调查 , 排除爆震接触史 , 个人中 、 外

耳疾病史 , 传导性耳聋和神经性耳聋病史 , 耳毒性药物致聋

病史。用丹麦产 AS-79 纯音听力计 (经中国计量科学院校正 ,

用 ISO 推荐的零级标准)在本底噪声低于 35dB (A)的活动式

隔声车内做气导纯音听阈测定。在工人入厂后的第 1、 2、 3 年

分别做 1次听力测定 (第 1 年体检在接触噪声半年左右进行),

对照组同期测定听阈。所有人员在脱离噪声环境 16 小时后测

定左右耳 125Hz～ 8kHz 气导纯音听阈。 其中左耳或右耳 3kHz 、

4kHz、 6kHz中任一频段的听阈大于等于 30dB 者为高频听力损

伤;250Hz 、 500Hz、 1kHz 的平均听阈大于 25dB 、 小于 40dB 者

为轻度耳聋。生产环境噪声采用 B&K2730 声级计在工人工作

位耳高度测量。计算各组人数和听力损伤的患病率 , 用 Epi

Info 软件做卡方和趋势卡方检验。

2　结果

所有女工在 3 年观察期间均未使用耳塞 、 耳罩等个体防

护用品。该纺织厂不同车间噪声水平的覆盖范围为 77～ 103d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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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。根据测量结果将工人分为 5 个噪声暴露组 , 表 1 中的声

压级为各组暴露水平的中心声压级。 3 年动态观察发现部分工

人存在高频听力损伤 , 第 2 年起 85dB (A)组出现 1 例轻度耳

聋 , 可能为易感个体。

表 1　噪声暴露水平与女工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 3年动

态比较

噪声级

dB (A)
例数

第 1年

高频听损 %

第 2年

高频听损 %

第 3年

高频听损 %

100 29 18 62.1 9 31.0＊ 18 62.1

95 45 23 51.1 7 15.6＊＊ 9 20.0＊＊

90 20 7 35.0 1 5.0＊ 6 30.0

85 28 4 14.3 1 3.6 4 14.3

80 7 4 57.1 1 14.3 2 28.6

对照组 47 2 4.3 2 4.3 4 8.5

χ2
趋势=33.831

P<0.01

χ2趋势=10.229

P<0.01

χ2
趋势 =17.704

P<0.01

　　与同组第 1年相比 , ＊P<0.05, ＊＊P<0.01。

表 1 显示 , 在 3年动态观察过程中 , 每年女工的噪声暴露

水平与听力损伤患病率之间都存在剂量-反应关系趋势 , 其中

80dB (A)组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偏高 , 可能与该组例数较

少及随机抽样误差有关。用每年的断面资料做趋势卡方检验 ,

噪声暴露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 P 值均小于 0.01 , 提示

80dB (A)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的异常变化并未对剂量-反应

关系规律造成明显的干扰。

表 1 还比较了第 2、 第 3 年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与第 1

年的异同。从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水平看 , 第 3年的数值与第

1年相近 , 而第 2 年的数值低于第 1 年和第 3 年 , 经检验第 2

年 90～ 100dB (A)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明显低于第 1 年 ,

第 3 年 95dB (A)组高频听力损伤患病率明显低于第 1 年。

3　讨论

本文观察的结果验证了噪声暴露与听力损伤之间存在剂

量-反应关系。在我们的观察人群中发现第 2 年起 85dB (A)

组出现 1例轻度耳聋 , 符合易感个体的特征。在卫生部颁布的

《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》 中规定接触 85dB (A)以上的

工人应定期接受听力检查 , 其目的之一是尽早发现噪声易感

个体 , 本文发现的这例易感个体证实这一规定是合理的。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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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, 易感个体在人群中的比例很低[1 ～ 3] , 通过定期体检发现的

易感个体可以采用调离噪声工作岗位或加强个体防护避免噪

声对其健康的进一步危害。

与我们预先设想不同的是 , 女工中第 1 年的高频听力损

伤患病率很高 , 第 2年下降 , 第 3 年回升 , 有悖于常理 (听力

损伤应随噪声暴露时间延长而逐步增加)。由于对照组的高频

听力损伤患病率很低且非常稳定 , 可以排除测量条件和技术

不佳等原因造成的干扰。我们考虑了几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

的原因:(1)首次测听由于对纯音不熟悉 , 可能使实测听阈

值高于实际听阈值 , 这可以部分解释噪声组第 1 年高频听力

损伤患病率高于第 2 年 , 但对照组的数据不支持这一推测。

(2)机体逐步适应噪声环境的一个客观过程。 以往的研究发

现噪声暴露时间越长 , 听力损伤越严重。但这一规律是否适

用于噪声暴露初期高频听阈的改变尚无文献报道。 我们推测

噪声暴露初期 , 机体代偿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, 暂时性听

阈位移 (TTS)的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 , 而适应了噪声环境后

(如第二年)TTS 的恢复时间缩短 , 第一年测听时听阈中包含

较多的 TTS , 造成听阈升高。综上所述 , 本文观察到的现象尚

无法用已有的知识进行满意的解释 , 我们也无法从技术角度

否定这一现象的真实性。今后需要对这种异常现象的真实性

(可重复性)进行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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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来稿选登·
县级卫生监督机构体制改革的设想

福建省永安市卫生防疫站 (366000)　彭元槐 , 管太华

　　公共卫生监督是国家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

段 , 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立

法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, 现行的卫生监督体制已不适应目

前的经济形势 , 存在着体制不顺等多方面的问题 , 亟待改革。

现将我市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简述如下。

1　机构人员现状

我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现辖预防保健卫生机构 3 个 , 市

卫生防疫站 、 市妇幼院 、 市消毒站。 各乡镇卫生院设有卫生

防疫组 11个。全市共有各类卫生监督 、 监测人员 58 人 , 其中

卫生监督员 39人 , 分别或交叉承担着全市卫生监督 、 监测等

预防保健任务。

2　存在的主要问题

2.1　我市现有卫生监督人员 39人 , 其中卫生行政部门 6 人 ,

仅占监督人数 16%, 其余 33 人均在卫生防疫站和各乡镇卫生

防疫组中。执法主体应是卫生行政部门 , 而多数执法人员在

卫生防疫机构中 , 执法主体和执法队伍分离造成责 、 权 、 利

的分离 , 必然淡化和削弱了政府卫生执法职能。

2.2　卫生监督执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审核发放卫生许可证 ,

日常监督检查和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而现在都是事先

在空白的行政执法文书上 、 卫生许可证等盖好市卫生局公章 ,

具体的执法行为均由市卫生防疫站自行操作行使。 日常卫生

监督检查工作均由市卫生防疫站承担 , 执法主体没有真正转

换到卫生行政部门。

2.3　由于卫生监督检查大部分具体工作是由卫生防疫站承

担 , 卫生监督公务经费财政上没有在卫生行政经费中予以列

项 , 主要靠有偿服务创收来解决。为此 , 一手执行公务 (监

督活动), 一手有偿服务 (收费), 政事不分 , 以经济效益为

工作导向 , 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卫生监督工作必然受到影响 ,

卫生监督行为的公正性也受到了影响 。

3　改革设想

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应遵循 “精简 、 统一 、 效能” 的原则 ,

强调机构设置和职能的统一 , 体现有利于综合执法 , 提高执

法力度 , 有利于监督执法与有偿服务分离 , 提高执法的公正

性和可靠性 , 提高疾病控制质量和水平。

3.1　我市可以成立市卫生局领导下的公共卫生监督所 , 或

相应成立公共卫生监督二级局 , 承担区域内的卫生监督任务。

各乡 、 镇设立派出机构 , 市卫生防疫站将公共卫生监督队伍

划出后 , 成立疾病控制中心。

3.2　抓住行政机关改革 、 精简的契机 , 将压缩的有关人员

经培训后转向卫生监督机构 , 从现有的卫生防疫机构抽调有

关专业骨干充实到监督机构 , 暂列事业编制 , 公务员管理 ,

为转轨及监督 、 监测分离打好基础。

3.3　由于监督 、 监测机构分别设置 , 经费也应分别考虑。

首先 , 卫生监督队伍应参照公务员管理 , 把卫生监督经费纳

入各级政府的财务预算 , 并给予保证。 同时配备必要的卫生

监督执法交通车辆 , 通讯工具 , 取证器材 , 办公场所 、 设备

等 , 通过日常监督工作 , 收取办证审核费和证书费 , 以补充

业务费用开支。其次 , 对转轨分离成立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卫

生监测有偿服务收费 , 要实行收支两条线或实行综合预算 ,

并加强预算外管理 , 制定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带有激励性质的

收费政策 , 提高工作积极性 , 保障卫生监督 、 疾病控制工作

正常开展。 (收稿日期:2000-10-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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